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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移交协议》(协议编号：永五金资管2018年第4号)，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

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
务。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6年8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抵质押物信息以签署的合同、
权证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9298977、0579-87226265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乔登工贸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美日鑫厨具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

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08/31

2016/08/31

2017/05/24

2016/08/31

本金

57,000,000.00

12,400,000.00

12,990,468.65

16,860,000.00

欠息

531,994.21

105,677.83

390,999.36

227,939.83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美日鑫厨具用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俞慧慧

抵押人：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移交协议》(协议编号：永五金资管2018年第3号)，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
关义务。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4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抵质押物信息以签署的合同、
权证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9298977、0579-87019093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富士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债务人名称

永康市高尔美工贸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8/4/26

本金

28000000.00

欠息

7368908.29

担保人

抵押人：永康市欣业压铸厂（普通合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7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张洪发、周杜
联系电话：0571-87833317、0571-87833321
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358号五福天星龙大厦A座7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浦江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浦江万赛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中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长城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西湖贷字20130604第003号

平银杭西湖贷字20130503第001号

平银义分贷字20140925第008号

平银台公金一贷字20150429第001号、平银台温公展字20160418第001号

平银台公金一贷字20150430第001号、平银台温公展字20160418第002号

平银台公金一贷字20150430第002号、平银台温公展字20160418第003号

平银杭企金四贷字20150529第005号

平银杭企金四贷字20140127第001号

平银杭企金四贷字20140127第007号

平银杭企金四贷字20140127第003号

平银杭企金四贷字20140127第002号

平银杭萧四部贷字20140121第0001号

平银杭营贷字20141107第001号

平银台营贷字20150529第017号、平银台营展字20151225第017号

平银台营贷字20140414第017号

未偿本金

15,000,000.00

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2,000,000.00

0.00

0.00

2,000,000.00

0.00

7,999,999.46

11,700,000.00

20,000,000.00

0.00

148,699,999.46

未偿利息

9,611,160.64

1,072,864.09

2,782,409.18

6,808,225.61

6,810,389.12

6,808,608.43

4,097,301.39

669,778.54

459,990.46

744,646.02

459,990.46

5,009,367.23

3,832,360.26

7,475,111.06

152,081.77

56,794,284.26

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

浦江汇凯粉体科技有限公司、洪云霞、洪建栋、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

中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超伟、赵伯昌、赵小
玲、陈于玲、黎琼阳

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石海平、蒋冬初、诸
暨市力源液压机械制造厂

上虞市国通电子商城有限公司、冯志华、范敏建、上虞长城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申铭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美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俞广富、楼力飞

王华正、范沙丹、王野控股有限公司、黄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爆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鑫远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鑫远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鑫远达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鑫远
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鑫远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千园建设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8年5月31日）

21972179.85

借款合同编号

D2015-137号

担保人名称

浙江力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蔡烈烽、陈国财、陈蓓飞

担保合同编号

D2015-137号、D2015-137号-01、D2015-137号-02

原贷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市朗宇包装有限公司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333556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苍南支行

债务人

温州市朗宇包装有限
公司

合同编号

90182013280696 90182014280437 90182014280435 90182014280426 CD90182014880350 CD90182014880460 CD90182014880442 CD90182014880363
CD90182014880340 CD90182014880080 CD90182014880378 CD90182014880345

本金余额

17,351,174.14

欠息余额

9,863,590.43

代垫费用

49,712.00

担保人

温州市朗宇包装
有限公司、林友助


